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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
“4·10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4 月 10 日 9 时 40 分许，位于三水区乐平镇三江村

的佛山市三水君威饲料厂有限公司内发生一起外来员工作业

时高处坠落的事故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佛山市三水区

人民政府《关于同意授权区安监局组织调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
的批复》（三府复〔2012〕19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成立由区应急

管理局牵头区纪委监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保局、区总工会和乐平镇政府等单

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对该事故开展调查。调查组通

过调查取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性质，分清了事

故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、人员的处理意见及防范措施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关联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设备购买方

佛山市三水君威饲料厂有限公司（后简称“君威公司”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6077693******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（法人独资），住所：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三江村（三江洲），

法定代表人：郑军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贰仟万元，成立日期：

2004 年 11 月 15 日，营业限期：长期，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

配合饲料；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；为船舶

提供码头设施；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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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设备供货方

广州天地实业有限公司（后简称“天地公司”）：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4401012312******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

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：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北兴工业园，法

定代表人：王国荣，注册资本：壹仟万元整，成立日期：1995

年 12 月 11 日，营业限期：1995 年 12 月 11 日至长期，经营范

围：专用设备制造业（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

息公示平台查询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三）设备安装方

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（后简称“天

力上海第一分公司”）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2300693****

**，证照编号：30000000201510******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分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：上海市祟明县潘园公路 1

800 号****（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），负责人：孙立，成立日期：

2013 年 5 月 23 日，经营范围：在沪经营母公司相关业务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该公司是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，江苏天力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，证书编号：

D23208****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4 日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

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，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，建

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，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，建

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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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海云代表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与天地公司签订设备安

装合同后，组建安装队，对君威公司购买的设备进行安装。

二、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19 年 4 月 10 日 9 时许，杨海云聘请的吊车及三名人员

（吊车司机、司索工、信号员）按照要求到达吊装现场，杨海

云安装队五人（杨海云、张新亮、杨书亮、宋少权和霍狗的）

开始协助吊装作业；天地公司项目经理饶恩、以及君威公司派

出的现场管理人员李土在现场进行安全监管；吊车司机、司索

工、信号员按照操作规定将机重 14.6 吨的膨化机从膨化车间

外空地起吊至高约 7 米的膨化车间二层安装区；杨海云等五人

均佩戴安全帽和系有安全带，在二层的现场人员在杨海云的统

一指挥下按照分工（杨海云在二层半的平台上站着指挥，杨书

亮站在吊物孔附近，张新亮和另两名工人站在膨化机边上）协

助将膨化机吊运上来，9 时 40 分左右，吊装的膨化机已全部落

实在二层地板上，一头用手拉葫芦固定住，此时，挂在吊机吊

钩上的铁链已不受力尚未取下；杨书亮搬了一个约 60 厘米高

木箱放在吊物孔栏杆边，通过木箱站在二层平台吊物孔边缘

处，期间杨海云多次提醒杨书亮不要站在那；杨书亮开始松绑

在膨化机上的钢丝绳骑马扣，当杨书亮解开后跨越刚解开的钢

丝绳位置时，脚绊到已解开的钢丝绳，身边工友来不及反应，

杨书亮身体失去重心从佩戴的安全带中脱落出来，再从距地面

约 7 米高的吊物孔坠落下去，安全带一头仍扣在吊物孔护栏栏

杆上，安全带没有断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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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

在场人员看到杨书亮从吊物孔坠地后，杨海云等人迅速从

二楼下到杨书亮坠地位置，当时，杨书亮有意识与生命体征，

坠地位置有少量血迹；杨海云连忙拔打“120”和“110”电话，

杨海云为争取伤者抢救时间，不等 120 急救车到场，就先用自

己的私家车送伤者杨书亮到乐平镇欣华医院救治；期间，君威

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李土将发生事故情况报告给公司负责安全

生产的总经理助理关树添，关树添等人迅速赶到事故现场，并

打电话询问杨海云情况，杨海云在医院回复说伤者目前平稳；

后因伤者杨书亮病情加重转送至三水区人民医院，当日 17 时

左右，伤者杨书亮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4 月 10 日 9 时 49 分，乐平派出所三水工业园社区民警中

队接警后，迅速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，对事故现场进行围蔽

和调查；当日 20 时，乐平安监部门接公安部门通报后，组织

人员赶到事故发生地进行处置，对君威公司下达了《现场处理

措施决定书》，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膨化车间生产经营活动，

按照事故“四不放过原则”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，在调查完毕

后提供书面复工申请并经复查合格方可复工；区相关部门按规

定要求成立事故调查组，组织各单位、各部门迅速开展事故调

查和善后处理等工作。

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

经事故调查组协调，4 月 26 日死者家属与杨海云签订了赔

偿协议，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谅解书，事故未造成不良社会影

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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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“4·10”

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（二）死者信息：姓名：杨书亮，男，汉族，出生于 196

8 年 7 月，河南省社旗县人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412928196807**

****。

（三）本次事故未造成其他直接经济损失。

四、事故调查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1.事故地点：佛山市三水君威饲料厂有限公司膨化车间。

2.坠落事故区域现场情况：膨化车间厂房二楼有一台未从

手动葫芦脱钩的吊装膨化机（型号：TDSP150X2，机重 14600k

g，长约 8 米、宽约 1.3 米）；待安装的膨化机置于安装架的二

分之一处，发生坠落区域的吊物孔（长 2.3 米×宽 1.85 米×

护栏高 1.15 米），距离一楼地面高约 6 米，整体坠落高度约 7

米；二楼吊装作业现场放置有安装工具、电线，梯子，安全带、

安全绳等。

（

高约 6米

坠落点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EbqELYViYyh2T4P6AE6DLFlBYa9gM4_gXMSS7PI0XKg0JT2Crraiw5pT2mhkrwJ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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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装的膨化机） （一楼坠落点）

二楼作业和坠落区域

（二）设备安装情况

2019 年 1 月 16 日，君威公司从天地公司购买水产膨化生

产线设备，双方签订了《成套设备合同书》，合同中明确天地

公司提供水产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的设计、成套设备提供、生

产线成套设备安装，以及生产线调试等。在合同中明确了双方

的现场安全管理责任，双方均需指派现场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

全管理。

2019 年 3 月 8 日，杨海云代表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与天地

公司签订《成套设备安装承包合同书》，设备安装工作由杨海

云组建的安装队完成，工程期限 90 天，合同中明确了双方权

利、义务及责任，其中明确要求天地公司在工程开工前应组织

天力上海分公司安装人员进行技术交底，并且派驻施工现场管

理人员；明确要求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进场前对安装人员安全

教育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为安装人员办

长约 2.3 米

宽约 1.85 米

临边作业点

高约 1 米

护栏高约

1.15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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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。

2019 年 4 月 10 日前，天地公司和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杨

海云安装队以及君威公司完成在君威公司膨化车间安装设备

的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询问和资料调查情况

事故调查组经对君威公司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总经理助

理关树添、生产部经理胡伟、维修班班长（事故发生时现场管

理人员）李土，对天地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黄景德、项目经

理饶恩，对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业务负责人虞洪明，对安装队

杨海云、张新亮进行了调查询问；查阅了君威公司、天地公司

和杨海云提供的相关资料，调查情况如下：

1.君威公司。作为设备的购买方，2019 年 1 月 16 日君威

公司与天地公司签订有《水产膨化生产线改造合同书》，安装

施工前，3 月 4 日君威公司对杨海云安装队人员进行安全培训

并签订了《外协施工单位安全责任书》，对安装现场情况进行

技术交底；4 月 10 日对起重、吊装作业开具了《起重、吊装作

业工作票》，并派驻了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公司维修班班长李土

全程对作业过程进行监管；履行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

2.天地公司。作为设备供货方，天地公司与君威公司签订

有《水产膨化生产线改造合同书》，2019 年 3 月 8 日，天地公

司与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签订了《成套设备安装承包合同书》，

在合同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，其中天地公司在安

全管理方面应履行如下责任：一是派项目经理对该设备安装项

目进行全权管理；二是工程开工前应组织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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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出安装人员进行技术交底。经调查，事故发生当日，天地公

司项目经理饶恩在现场进行监管；天地公司提供了技术交底资

料；天地公司履行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

3.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。经调查，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与

杨海云签订了《项目经营承包合同》，杨海云承接到工程后，

按照工程款的 1.7%提取给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作为管理费。杨

海云代表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与天地公司签订了《成套设备安

装承包合同书》；事故发生后，杨海云将发生事故情况报告给

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的业务负责人虞洪明，该公司开具《委托

书》，以“一般委托”权限委托杨海云处理事故相关事宜；杨

海云安装队共有 5 人，由杨海云个人组建，从事烧焊作业的相

关员工取得了特种作业操作证；本次事故中死亡的杨书亮于 2

017 年 10 月进入杨海云安装队，由杨海云以 180 元/天的报酬

支付给杨书亮，从事设备安装辅助作业；此次设备安装项目杨

海云为杨书亮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保单号：4401019000

0******，承保期限：2019 年 3 月 7 日至 2020 年 3 月 6 日）；

安装项目作业前，杨海云利用晨会时机对员工进行了安全教育

培训，对员工进行技术交底，但不能提供相关台账资料；在吊

装作业前，杨海云为员工配发了安全帽和安全绳等安全防护用

品，并现场督促员工穿戴了安全防护用品；杨海云在吊装作业

现场进行指挥、安全监管时，曾对杨书亮站在吊物孔附近平台

发出多次提醒和警示，但杨书亮对杨海云的提醒和警示未在

意；存在问题：一是天力上海第一分公司不能提供对安装人员

的安全教育培训档案资料，杨海云作为安装队负责人，虽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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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进行了口头上的安全教育培训，但未将安全教育培训内容

如实记录；二是杨海云作为安装队负责人和现场安全管理人

员，虽然多次对杨书亮的不安全行为进行了提醒与警示，但未

做到制止和纠正杨书亮冒险作业的行为；三是经现场人员证

实，死者杨书亮虽然佩戴了安全帽和系有安全带，但杨书亮个

人安全防护措施做得不到位，安全带没有系好，捆绑过松，遇

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，从吊物孔坠落。

五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死者杨书亮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长期从事工程

安装作业人士，个人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能正确判断和预见现场

作业环境的危险性，他人对自己危险性行为的警醒不以为意，

不听从劝阻；杨书亮系在身上的安全带过松且未及时调整检

查，在解开钢丝绳骑马扣后脚绊到钢丝绳从吊物孔坠落地面，

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未有效落实，对挂靠在该公司的杨海云安装队员工安全

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仅作了口头教育培训，且对杨书亮冒险

作业行为未及时纠正，是事故的间接原因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责任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根据调查情况，调查组认定“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上海第一分公司‘4·10’高处坠落事故”属于一般生产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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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经调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

事故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493 号令）等法律法规，对事

故相关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杨书亮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能正确判断和预见现场

作业环境的危险性，对他人的警醒不以为意、不听从劝阻；其

身上的安全带穿戴不规范；介于责任人已死亡，免于追究其责

任。

（二）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，该公

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有效落实：一是对挂靠在该公司的杨海

云安装队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未如实记录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；

二是对杨书亮冒险作业行为未及时纠正；对事故发生负有责

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依法进行行政处理。

七、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

入夏后，高处作业、吊装作业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密集，

安全生产压力倍增，为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施工单位在施

工过程中要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各相关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所属

行业的监管。

（一）乐平镇政府要落实监管责任。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，

一岗双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的要求，加大对辖区内各项工程项

目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力度，要增加检查频次，督促辖区内建设

单位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相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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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要强化作业前各项准备工作。高处施工作

业前，施工单位应检查高处作业的安全标志、安全设施、工具、

仪表、防火设施、电气设施和设备，确认其完好，方可进行施

工；高处作业施工前，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及交底，

并应配备相应防护用品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特别是督促

工人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。对于没佩戴好劳动防护用品的工

人，应禁止其进入施工现场；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强化实

际操作和现场安全培训，加强作业人员现场管理，对工人应进

行经常性的安全教育，遵守操作规程，严禁违规冒险操作。

（三）区农业农村局要约谈事故关联单位。按照“三个必

须”要求，区农业农村局要约谈事故关联企业责任人，督促企

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外协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审

查，加强对生产现场的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采取有

效措施进行整改。

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

第一公司“4·10”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组

2019 年 7 月 1 日


